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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應屆畢業生縣長獎給獎計畫 

壹、 主旨：為鼓勵本縣國民中小學優秀畢業生，肯定學生學習表現，並注重多

元價值，培養其健全人格及優良學風，特訂定本計畫。 

貳、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參、 給獎對象：彰化縣各國民中小學之應屆畢業生 

肆、 獎項與各校推薦遴選資格 

一、 學習卓越獎 

(一) 名額：畢業班每班一名。 

(二) 評定項目：畢業生學業成績各班最佳者。 

二、 修德善行獎 

遴選資格：敬師孝親、助人義行與品德實踐方面有具體表現者，且能服

務奉獻、足堪表率，具體事蹟者(須有佐證資料並檢附師長

推薦表)。本項服務時數不採納擔任學校/班級幹部或小老

師。 

三、 人文藝術獎 

遴選資格：參考附件表列之競賽項目，於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美術

及表演等)方面曾獲官方主辦國際或全國性之個人項目成績

排名前六名者。 

 註：1.國中部分 3人（含）以下；國小部分 6人（含）以下比照個人項

目辦理。 

 2.辦理國小採計五、六年級。 

 3.須有佐證資料。 

四、 體育競優獎 

遴選資格：參加國際性賽事或全國(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聯

賽）、全國性或台灣區各單項運動錦標賽（該錦標賽以教育部

指定升學輔導錦標賽或中華民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並經全國

體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之比賽為限，競賽項目可參考附件）

獲得個人項目比賽成績前六名者或創新大會紀錄者、彰化縣

民運動大會及全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創新大會紀錄者。 

註：1. 各競賽種類以實際出場人數參加決賽之 4人以下（含單、雙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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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均比照個人項目辦理。5人以上（含團體賽）出場參加決賽

之項目視同團體項目。 

 2.國小採計五、六年級。 

 3.須附競賽規程及得獎獎狀。 

五、 技藝金手獎 

遴選資格：榮獲本縣各類技藝競賽第一名成績者、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

員學生組獎項、全國技能競賽分區技能競賽成績前三名者或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成績前六名者。 

六、 逆境奮發獎 

遴選資格： 

(一)榮獲總統教育獎。 

(二)於逆境中(家境貧困、身心障礙…等)且在各領域學習(體育運動、

藝文、技藝及其他各項競賽方面獲本縣辦理之各項競賽個人項目前

三名成績者。 

 註：1.國小採計五、六年級。 

 2.須檢具相關證明或具體事實及師長推薦表等相關佐證資料。 

     3.家境貧困係指領取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特殊情形並經評審認可

值得獎勵者。 

 4.身心障礙係指領取身心障礙證明、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核發之鑑定證明或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登錄有案之確

認個案。 

七、 科學創意獎 

遴選資格：榮獲附件表列之任一競賽個人項目前六名成績者。 

 註：1.國中部分 4人（含）以下；國小部分 6人（含）以下比照個人項

目辦理。 

 2.辦理國小採計五、六年級。 

 3.須有佐證資料。 

八、 文學創作獎 

遴選資格：榮獲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或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官方主辦

國際或全國性比賽之個人項目特優者。 

 註：1.國中部分 3人（含）以下；國小部分 6人（含）以下比照個人項

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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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國小採計五、六年級。 

 3.須有佐證資料。 

伍、 各類獎項推薦 

一、 縣長獎各獎項之推薦由學校各處室或導師推薦，並應將個人品格表現納

入遴選資格條件。 

二、 經提交學校縣長獎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應依本府教育處所訂期限上

傳至本府縣長獎審查網站，由本府教育處複審。 

陸、 獎項之審議 

一、 各校應「訂定縣長獎審查評選辦法」及組織「縣長獎審查委員會」負責

審查業務。 

二、 各校「縣長獎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教師會（或教師）

代表、家長會代表、相關領域教師及行政人員代表擔任之，且相關審議

紀錄應留存一年備查。 

三、 複審委員會依本計畫以本府教育處處長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各科、

退休校長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四、 遴選委員應以公平、公正、公開及利益迴避原則辦理遴選相關事宜。 

五、 學校對於複審委員會審查結果不服或特殊獎項縣長獎送件截止日以後

參加各項競賽而獲應屆畢業生縣長獎推薦資格者，應依本府教育處所訂

期限提報相關資料，並授權本府教育處以複審委員會審查標準進行審

查。 

柒、 頒獎 

各校受獎學生由本府統一頒發獎狀、獎品；表揚事宜另依本府表揚實施計

畫辦理。 

捌、 各校得依本計畫自訂作業計畫實施之。 

玖、注意事項： 

一、 受獎者只能選擇一項獎項受獎，不得兼領其他獎項。 

二、 各校將通過學校縣長獎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名單及相關佐證資料，上傳

縣長獎審查網站，並依規定提報至本府教育處複審。 

三、 提報縣府之相關證明資料，以 pdf 格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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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校將縣長獎審查網站之推薦表列印並逐級核章，將推薦表轉為電子檔

後上傳到填報網站，證明文件請留校備查。 

五、 倘獎項未列名次者，請檢附當年度得獎名冊，且以得獎名冊前 6位為審

查通過原則，並依據複審委員會討論決議之。 

六、 國際性賽事給獎資格以教育部公告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

序項目—彰化區國際性競賽採計項目(附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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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縣長獎競賽項目列表 

人文藝術獎 

序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4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5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6 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客家委員會 

7 全國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原住民族委員會 

8 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 原住民族委員會 

9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10 水土保持及農村再生繪畫比賽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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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競優獎 

(一)運動部主辦之競賽 

序號 競賽名稱 

1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3 全國運動會 

4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5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6 全民運動會 

7 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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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區各單項運動錦標賽（該錦標賽以教育部指定升學輔導錦標賽或中華

民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並經全國體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之比賽為限） 

序號 錦標賽名稱 

1 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2 全國小學高爾夫錦標賽 

3 全國中等學校撞球錦標賽 

4 全國青少年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 

5 全國中正盃國術錦標賽暨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6 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7 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8 全國中等學校划船錦標賽 

9 全國中等學校輕艇錦標賽 

10 全國小學輕艇錦標賽 

11 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12 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 

13 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14 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15 全國青年盃健力錦標賽 

16 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7 中正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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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國中等學校推手錦標賽 

19 全國柔道錦標賽 

20 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21 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22 全國摔角錦標賽 

23 全國桌球錦標賽 

24 自由盃國小組個人桌球錦標賽 

25 全國總統盃游泳錦標賽 

26 全國小學分級游泳錦標賽 

27 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 

28 全國國小盃羽球錦標賽 

29 全國國中盃羽球錦標賽 

30 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 

31 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競賽 

32 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33 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34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35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36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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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創意獎 

序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1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 環境知識競賽 環境部、教育部
 

4 原住民族文化與科學展覽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住民族委員會 

5 臺灣能-永續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6 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教育部 

7 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 學校環境教育實作競賽 教育部 

9 全國中小學資訊應用競賽 

貓咪盃競賽 
教育部 

10 全國中小學資訊應用競賽 

總統盃 AI 素養爭霸賽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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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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